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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要性、紧迫性日益凸显。同时随着春节
临近，返乡过年带来的人群流动给农村地
区疫情防控带来挑战。流动接种队上门打
疫苗、移动巡诊车下乡服务、加强对农村医
疗卫生机构的支持……山东采取多种措施
筑牢农村疫情防控屏障。

接种队、巡诊车流动起来

2022年 12月 31日上午，日照市岚山区
高兴镇化龙村，91岁袁正秀老人接过“红辉
暖心”志愿者送上门的防疫包后，很是高
兴。自 12月 30日起，岚山区依据重点人群
分类分级管理的不同，按照“重点保障，分
批发放”的原则，为全区 65岁及以上老年人
免费发放 77759份健康防疫包；成立 9支流
动接种队，为 60岁以上及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提供上门疫苗接种服务。

同样，家住邹城市临池镇西高村的 86
岁老人赵安水，因腿部疾病出行不便，冬天
只能卧床，当地接种小分队上门为老人打
了加强针。“我们山区村庄比较多，考虑到
现实情况，我们就作出了为山区老年人上
门服务的决定，让疫苗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邹平市临池镇副镇长董璇璇对记者
说。

流动的还有巡诊车。在济南，山东互

联网大健康集团派出 10辆移动巡诊车，分
赴平阴县、商河县、莱芜区、钢城区、长清区、
章丘区、济阳区和南部山区，以“村头接诊、
云端看病、现场取药”的便民医疗服务，缓
解偏远乡村当前全科医生和百姓用药不足
难题。诊疗车与当地医务人员密切配合，
将医疗专用客车平台、医用检验检查设备
和信息化系统融为一体，通过彩超机、心电
图机、血氧仪、血压测量仪等设备，提供相
应检验检测服务。

加强退热解痛止咳类药品
供应储备

加强退热解痛止咳类药品供应储备、
有效中医药方药储备、急救药品和医疗设
备储备……山东加强完善农村地区医疗物
资的供应。

“郭爷爷，这些是退烧药，您放好，以备
不时之需。如果您发热了，我教您怎么
吃。如果不是高烧这个药就不用吃，您要
记住哈！如果身体哪里不舒服，马上给我
打电话。”在肥城市石横镇对福村，工作人
员在跟独居老人郭长清耐心叮嘱药品的用
法。“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郭长清说。石
横镇多方沟通联系相关部门，筹集布洛芬、
清热感冒颗粒等应对感染常备药物以及医
用外科口罩等物资，并在全镇范围内免费

发放爱心“小药包”1420份。
为快速扩充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资源，

莒县县财政下拨首批专项资金 2000万元，
用于储备药品、采购重症医疗设备。全县
已配备呼吸机 123台、心电监护仪 491台，
重症监护床位总数达到 427张。为 232个
家庭医生团队配备 464台指夹式脉搏血氧
仪，为村卫生室配备 583台指夹式脉搏血氧
仪，各乡镇卫生院增加氧疗设备，全部配备
便携式肺功能仪。

农村地区地域广、人口多、底子薄，是
疫情防控的重点地区和薄弱领域，青岛市
即墨区卫健局医务管理科负责人柴强介
绍，目前，即墨区开设 13个发热门诊、143个
发热诊室，各诊室都有专门医生坐诊，医联
体、医共体联合问诊，药品和抗原检测试剂
盒也作了相应储备。

村委会让出一半办公室做
输液室

现有资源也在大力挖潜。
在滕州市南沙河镇北池村卫生室，10

余位前来看病的村民，大部分有发烧、嗓子
疼、咳嗽等症状。“我们村的卫生室本来空
间有限，诊室和输液室是一体的。为了让
群众输液有一个好的环境，村委会把核酸
检测亭‘一点两用’改造成发热诊断亭和药

物配送室，还主动让出了一半的办公室，这
才有了独立的输液室。”村医王丹对记者
说。村里看她一个人忙不过来，还动员本
村大学生秦元闯前来当志愿者，缓解了她
不少压力。

目前，滕州市按照“应开尽开、应扩尽
扩”原则，对全市 717家村卫生室进行了全
面扩容提质。村委会充分发挥统一组织领
导和调配能力，将村委会办公室、警务室、
红十字家园等办公室改造为输液室，配备
空调或暖风扇，进一步拓展了输液空间，为
村民们就近看病就医提供方便。同时，积
极动员吸纳返乡医学专业学生，参与辖区
内群众的新冠防治知识宣传和用药指导服
务。

发动起来的还有居民志愿者。1月 2
日中午，在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张圈村的
居民楼里，志愿者邓道平、梁丽、张庆雨等
穿梭其间，为行动不便的群众送药、送餐、
送物资，忙个不停。在梁堂社区，志愿者

“楼长”也担起了宣传员和引导员职责，做
到广播宣传和入户走访两不误。“社区里年
龄大且有基础病的患者居多，我们就挨家
挨户地送药品和物资，虽然平时工作量很
大，但能为村民多做一些事，感觉很有意
义。”志愿者“楼长”赵娟说。

《大众日报》李洪翠

2023年 1月 2日，记者在省重点水

利建设工程鄄城县旧城分水闸施工现

场看到，一座新建造的黄河分水闸矗

立而起，昔日破旧的“河闸”如今已换

了“新装”。据了解，旧城分水闸是

2022年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

之一，该工程主要包括鄄城县旧城灌

区和东明县高村灌区，总投资 1.48亿

元。目前，所有建设任务已基本完

成。其中鄄城县旧城灌区，累计治理

渠道 116.68 公里，衬砌渠道 11.16 公

里，新建、改建桥、涵、闸等渠系建筑物

66座，完成投资 7586万元，改善灌溉

面积 22.4万亩，涉及 5个乡镇 74个行

政村，有力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

记者 李保珠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姚晗 记者 臧宾）
2022年以来，曹县紧紧围绕推进产业发
展、服务群众、凝心聚力、促进和谐目标，
深入开展返乡创业人员助力乡村产业发
展，不断优化服务体系、服务平台、舆论氛
围，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探索新
路径。

调整服务站班子。按照《曹县返乡创
业服务站管理办法》，对 33处返乡创业服
务站进行了综合评估，评选出 10处优秀服
务站、17处良好服务站和 6处较差服务
站。更新在外人才通讯录。按照在外人
才信息库统计周期，在原曹县籍在外人才
通讯录的基础上，进行了信息摸查、调整，
现已完成 5082人的《曹县籍在外创业人
才信息库》数据更新。围绕曹县产业发展
规划，首位产业、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的上
中下游及配套产业，委托曹县在外 33个返
乡创业服务站、10个招才引智工作站为招
商服务点，开展疫情期间招商引资前期洽
谈工作。

搭建返乡创业信息共享平台。利用
网站、曹县人社微信公众号分享发布曹县
闲余创业场地租赁、售卖信息和返乡创业
者场地需求、项目合作等信息。截至目

前，已完成统计各创业园区可承接返乡创
业项目的办公场所 2629.4平方米，可用经
营性场所 133410.48平方米；打造乡镇“归
雁经济”返乡创业园。结合乡村振兴发展
目标，面向乡村就业创业需求，依托乡镇
现有经济发展项目集中区，通过整合创业
资源、配置产业要素、搭建共享平台、嫁接
优秀项目、匹配优秀人才，政策资金扶持
等方式，撬动更多归雁资本构建乡镇特色
产业“归雁经济”返乡创业园，现已为大集
镇、青创园等园区授牌。

强化宣传舆论引导。在火车站、汽车
站、广场、高速路口等明显位置悬挂返乡
创业宣传横幅，并要求各乡镇街道在本辖
区内明显位置悬挂宣传横幅。增强创业
活动参与度。推荐 14个创业项目参加菏
泽市创业大赛，其中 10个项目入围市赛总
决赛，5个创业项目分别斩获市赛“留学人
员专项赛”一等奖、三等奖，“劳务品牌专
项赛”一等奖，“乡村振兴专项赛”三等奖，

“服务业项目组”三等奖，曹县人社局荣获
“优秀组织奖”。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项
目和曹县汉服产业提升项目脱颖而出，分
别成功入围第六届山东省创业大赛“留学
人员专项赛”“劳务品牌专项赛”复赛。

近日，寒风凛凛，在市区中山路博世
庄园小区北门附近的“暖心驿站”内却是
如沐春风。下午两点十分左右，刚送完一
单外卖的外卖员王守峰走进这里，准备补
充一下手机电量，喝杯热水暖暖身子。中
午的饭点已过，距离晚上外卖高峰还有几
个小时时间，而空闲的这段时间，这个“暖
心驿站”就成了他稍作休息的温馨港湾。

“我们的工作总是在路上，以前送外
卖累了，就坐在马路牙上歇歇脚，现在有
了‘暖心驿站’，我们外卖员、快递小哥、户
外工作者都可以来这里休息，喝杯热水、
吃口热饭，坐下来聊聊天、看看书，大家伙
打心眼里高兴。”王守峰说。

2022年以来，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
高度重视外卖员、快递小哥等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服务站点建设工作，不断创新服
务举措，依托户外劳动者驿站、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行业营业点等，全力打造“暖心
驿站”，让风里来雨里去的送餐员、快递小
哥们享受到贴心服务。

“这里配备了饮水机、桌椅、长连椅、
电饭锅、雨伞、多功能充电设备、医药箱、
书架、空调等，简直就是为我们这些风里
来雨里去的送餐员量身打造的，完全满足
了喝水如厕、充电充气、避风避雨的需
求！”王守峰平静地说。

“暖心驿站”为广大送餐员、快递小
哥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冷可取暖、
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的温馨服
务，不但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便利，打造了

服务职工新品牌，而且在全市营造了体面
劳动、尊重劳动的良好社会氛围。据统
计，该项工作开展以来，全市目前已建成
正常运行的“暖心驿站”270家。部分县区
还结合实际，在“暖心驿站”内增加了更加
人性化的服务。巨野县以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为依托，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
开设六点半课堂，配备硬件设施，选拔有
耐心、有能力、有特长的志愿者为孩子进
行辅导学习。单县则在驿站内为外卖小
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创建了“心愿
墙”服务，收集他们的小心愿，共建单位共
同来帮助他们去实现。

每天放学后，巨野县外卖员奚丽敏
就把女儿送到驿站的六点半课堂，她和
丈夫上下班时间都不固定，孩子放学后
的去处一直让她揪心。“把孩子放到这
里心里很踏实，跑单的时候不用着急
啦，孩子在这里不但学到了不少知识，
还改掉了写完作业就玩手机的坏习惯，
比放在家里还放心，我可以安心送单
了！”奚丽敏说，“暖心驿站”真正建到了
她的心坎里。 记者 时苏建

流动接种队上门服务，移动巡诊车下乡接诊，乡镇卫生院增加氧疗设备……

我省多措并举加强农村防疫保障
“暖心驿站”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温馨港湾

曹县：三个优化激活返乡创业一池春水
灌区建设为灌区建设为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赋能赋能””

菏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26号）

《菏泽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促进条例》已于 2022年 10月 27日经菏泽市第二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于 2022年 12月 21日经山东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现予以公布，自 2023年 3月 1日
起施行。

菏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 1月 4日

菏 泽 市 儿 童 友 好 城 市 建 设 促 进 条 例
（2022年 10月 27日菏泽市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22年 12月 21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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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保护儿童身心健康，
保障儿童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促进工作，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是指遵
循儿童优先理念，推进社会政策友好、公共
服务友好、权利保障友好、成长空间友好、
发展环境友好，为儿童成长发展提供适宜
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保障儿童的合法
权益的城市建设相关活动。

第三条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应当坚持
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城乡共建、社会参与、
儿童优先、普惠共享、开放包容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编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案和行动计划，
制定建设管理、推进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
施和分领域建设指南，建立健全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推进协调机制。

市、县（区）人民政府承担妇女儿童工
作的机构负责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统筹推
进和督导等工作。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促进相
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
本辖区内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促进相关工
作。

第五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
技术创新、公益赞助、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

等多种形式参与、支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当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城
市建设相关规划，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推进
城市建设适应儿童身心发展。

第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推进
儿童劳动教育、法治教育、科技体验、文化
体育等公共场馆和设施建设，对现有公共
场馆和设施进行适儿化改造，推动有条件
的公共场馆和设施向儿童免费开放。

第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推进
儿童友好公园建设，对现有公园、绿地进行
适儿化改造，设置游戏区域、休憩场所、安
全设施和标识。

第九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应
当支持社区、行政村配备儿童阅读和活动
专属空间，合理增设游戏活动设施。

第十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
慢行交通体系，优化步行线路，完善城市公
共交通场站、过街无障碍设施，保障儿童出
行安全。

家庭、学校、公安机关等应当加强交通
安全教育，增强儿童安全出行能力。

第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健全儿童交通、溺水、跌落、烧烫伤等重
点易发意外事故的预防和处置机制。

公安机关应当指导大型商场、游乐场、
机场、车站等场所设置搜寻走失儿童安全警
报系统，及时受理、依法办理儿童失踪事件。

第十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城
乡社区建设改造中，建设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
应的婴幼儿活动场所以及配套服务设施。

大型商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医疗机
构、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和育龄女职工较
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配置母婴设
施，为婴幼儿照护、哺乳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以
环境符合儿童心理特点、设施符合儿童生

理需求、建筑符合儿童安全要求、医疗保健
服务更加优质高效为重点，开展儿童友好
医院建设。

第十四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充分考虑乡村儿童需求，
在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加大投入，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支持公益慈善机构、企
业等参与乡村建设，打造儿童专属公共空
间，推进儿童友好乡村建设。

第十五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引导和扶持企业开发儿童
产品或者项目，推进生态农业科普基地、中
小学研学基地、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
基地等建设，发展以文旅资源为主导、以城
乡特色资源为基础、以丰富儿童精神文化
生活为内容的儿童产业。

第三章 服务管理

第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规划、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保险、人才
等支持措施，推动建立普惠婴幼儿照护服
务体系。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
支持学前教育机构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社区提供托育服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政府补
贴、行业引导等方式，对托育行业发展给予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对普惠性托育机
构给予运营补贴。

第十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学前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发展规划，普及学前三
年教育，合理配置学前教育资源，构建覆盖
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第十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重
视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实施乡村教育振
兴计划，统筹配置城乡师资，发挥优质学校
示范辐射作用，完善强校带弱校、城乡对口
支援等办学机制，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第十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制
作和传播适儿精神文化产品，引导儿童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开展优秀传统文
化进学校、进课堂活动，培育本土儿童文化
品牌，为儿童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第二十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定
期做好儿童体质检测，丰富儿童体育赛事
活动，发展儿童健身运动。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和负责市场监
管、卫生健康、文化旅游等工作的部门应当
加强对涉及儿童的食品、日用品、玩具、文
具、大型游乐设施、药品等的安全监督管
理，依法建立学校周边有关产品与服务禁
止从业清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等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网信及其他有

关部门应当依法惩治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儿
童身心健康的行为，为儿童提供安全、健康
的网络环境。

学校应当加强对学生的信息技术和网
络素养教育，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互联网，自
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侵害。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儿
童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引
导儿童养成良好用网习惯，避免加重儿童
学习负担，预防儿童沉迷网络。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采取有力
措施，依法维护学校周边的治安和交通秩
序；加强对学校周边的治安巡逻，在治安状
况复杂的学校周边设置报警点或者治安岗
亭；预防和制止涉及校园欺凌等侵害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针对困境儿童、乡村留守儿童
生存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完善关爱服
务体系，落实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保障政
策，按照规定合理拓展保障范围和内容。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
困境儿童、乡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实行动
态管理，为儿童保障工作提供信息支持。

第二十五条 学校应当关心爱护学生，
为身体或者心理受到伤害的学生提供相应
的心理健康辅导、帮扶教育。

学校应当设置心理辅导室，配备心理
辅导教师，开展生理、心理健康教育，对行
为有偏差、心理有障碍的学生给予关心指
导，并及时与其监护人沟通。

第二十六条 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
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儿童
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儿童住所地的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
为儿童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财政资金保障，
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第二十八条 鼓励市、县（区）人民政府
承担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与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合作，建设儿童公共政策研究人才队伍。

鼓励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加快教
育、儿童医学、托育专业人才培养，支持有
条件的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开设婴幼
儿照护等相关专业。

市人民政府视情况将儿童友好相关职
业（工种）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和
政府补贴性培训目录，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和管理。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
府应当支持社区、行政村配备儿童主任。

第三十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应当搭建儿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平
台，建立儿童参与保障机制，在涉及儿童的
立法、规划、政策、项目决策等方面征集儿
童和有关儿童专家意见，考虑儿童诉求。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和征求
儿童在家庭建设中的意见，鼓励引导儿童
参与力所能及的事务，创造平等和睦的家
庭环境。

第三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探索开通儿童救助保护热线，受理各类侵
害儿童合法权益案件线索、儿童心理问题
疏导、儿童生活困难求助等涉及儿童保护
方面的报告、咨询和求助。

第三十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承担
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应当制定实施儿童友
好城市宣传计划，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向公众普及儿童友好理念。

鼓励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
体发挥宣传引导和舆论监督作用，采用多
种形式，积极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宣传。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23年 3月 1
日起施行。


